银川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有关事项的通知
（征求意见稿）
《银川市优化规范停车场管理服务工作实施意见》实施以来，全市停车秩序显著改善，地下及立体停车泊位利用率稳步提升，停车难、停车乱问题得到有效缓解。为进一步规范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行为，优化城市消费环境和治理水平，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价格法》《宁夏回族自治区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办法》《银川市停车场规划建设和车辆停放管理条例》等规定及相关政策要求，现就停车收费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停车场分类​

银川市兴庆区、金凤区、西夏区范围内的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实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管理。遵循“差别化计时累计”原则，综合考虑“白天高于夜间、城市中心区高于非中心区、繁华路段高于非繁华路段、地上高于地下”等因素，制定分级分类收费标准。

（一）商业场所配套停车场。包括写字楼、商业娱乐场所配套的停车设施、社会资本全额投资建设的停车设施、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建设的专业停车设施。此类停车场收费标准为最高限价，允许下浮，不得上浮。

（二）社会公共停车场。包括政府财政性资金、城市建设投资公司全额投资或兴建的停车设施及其他具有自然垄断经营和公益（用）特征的停车设施。

（三）交通枢纽停车场。包括飞机场、火车站、汽车站及其他交通枢纽站等停车设施。​

（四）公共（益）单位配套停车场。包括党政机关、事业单位及图书馆、博物馆、体育场馆（所）、青少年活动中心等单位的配套停车设施。​

（五）医院停车场。将银川市辖三区范围内各类公立医院设立的停车场划分为A、B两类：A类医院为宁夏医科大学总医院、银川市第一人民医院、银川市妇幼保健院（总院）；B类医院为除A类医院以外的其他公立医院。私立医院按照所在区域社会公共停车场收费标准执行。​

（六）旅游景点停车场。包括三区范围内各旅游景点配套停车场。

二、收费管理

（一）收费方式

1.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采取计时收费方式（旅游景区景点停车场按次收费）。实行30分钟为最小计费单位，累进计费；停放时间不足30分钟的，按30分钟计费；免费停放时间不计入停车计费时长。

2.跨昼夜时段停车收费执行“收大免小”方案，即：车辆跨白天、夜间两个时段停放的，如总停车计费时长不足2小时（含2小时），则免收收费较低时段的停车费；如总停车计费时长超过2小时，则按各时段收费标准累加计费。车辆连续停放超过24小时的，超出部分重新计费。

3.车辆在夜间时段内停放，时长不超过4小时（含）的，按夜间收费标准半价计收；超过4小时的，按夜间收费标准全额计收。

4.大型车辆及摩托车按实际占用的停车泊位数计费。

5.同一停车场内兼有地上、地下、立体停车资源的，能独立划分区域并单独计费的，可分别按对应类型标准收费；不能独立划分区域或无法单独计费的，统一按最低类型标准收费。

6.停车场可根据停车实际情况，实行包月、包次、包季、包年等长期停放收费方式，具体收费标准可在公示的收费标准范围内，由停车场经营者与停放人协商确定。

（二）收费时段

商业场所配套及交通枢纽停车场：白天时段8:00（含）至22:00（含），夜间时段22:00至次日8:00。

其它停车场：白天时段7:30（含）至19:30（含），夜间时段19:30至次日7:30。

（三）优惠政策

1.各类实行政府指导价和政府定价的停车场对停放时间30分钟内（含30分钟）免收停车服务费。交通枢纽配套停车场设置免费次数限制，同一车辆每24小时内最多可享受2次30分钟免费停放权益；第3次及以上停放的不再执行30分钟免费政策。

2.执行任务的军、警车辆和救护车、救灾抢险车、邮递车、环卫车、市政设施维护维修车及殡仪车免收停车服务费。

3.对悬挂公安部门核发的新能源汽车号牌车辆,在实行政府定价或指导价的各类机动车停车场接受充电服务期间免费停放。

4.对贴有公安交管部门核发的残疾人机动车专用标志的机动车，残疾人本人驾驶在各类非住宅小区内停车场停车，可享受免费停车3小时的优惠。

5.经市政府批准，在规定免费时段和场所停放的车辆免收停车服务费。
6.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应当免收停车服务费的车辆。

（四）经营管理要求

1.公示要求与标牌规范。停车场经营者须在入口及交费处醒目位置，准确公示收费单位名称、区域、时段、标准、免费规定、服务及监督电话等信息，主动接受社会监督。同时，应按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和市场调节价的不同性质，分别使用蓝底白字、绿底白字和棕底白字的收费标价牌（样式见附件）。

2.计费设备与票据管理。实行计时收费的停车场应设置电子计时设备，并在服务时提供记载车牌号、出入时间、收费金额且加盖印章的计时票据。未设置电子计时设备的停车场则实行按次收费，具体标准按该类型停车场首半小时收费标准执行。鼓励经营者实行智能化管理，将相关信息实时接入全市静态交通管理系统平台。

3.设施维护与秩序管理。停车场管理者应确保场内标志、标线及交通安全设施完好有效，保持环境卫生整洁。同时，须维护好车辆停放与行驶秩序，不得在场内从事任何影响车辆安全通行与停放的活动。

三、执行时间
本方案自2026年*月*日起执行。本方案执行期间，如遇国家、自治区相关政策调整的，从其规定。
附件：1.银川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

2.银川市机动车停放收费区域划分

3.政府定价停车场收费标价牌

4.银川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部门职责分工

附件1-1
银川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标准

	停车场类型
	收费标准
	24小时最高收费

	
	白天
	夜间
	

	一、商业场所配套停车场（政府指导价）

	A类区


	地上
	4小时（含）之内：1元/30分钟，4小时后：1.25元/30分钟
	4元
	35元

	
	地下及立体
	4小时（含）之内：0.75元/30分钟，4小时后：1元/30分钟
	3元
	25元

	B类区


	地上
	4小时（含）之内：0.75元/30分钟，4小时后：1元/30分钟
	4元
	25元

	
	地下及立体
	4小时（含）之内：0.5元/30分钟，4小时后：0.75元/30分钟
	3元
	20元

	C类区


	地上
	4小时（含）之内：0.5元/30分钟，4小时后：0.75元/30分钟
	4元
	20元

	
	地下及立体
	0.5元/30分钟
	3元
	15元

	二、社会公共停车场

	A类区
	地上
	4小时（含）之内：0.75元/30分钟，4小时后：1.25元/30分钟
	4元
	20元

	
	地下及立体
	4小时（含）之内：0.5元/30分钟，4小时后：1元/30分钟
	3元
	15元

	B类区
	地上
	4小时（含）之内：0.5元/30分钟，4小时后：1元/30分钟
	4元
	15元

	
	地下及立体
	4小时（含）之内：0.25元/30分钟，4小时后：0.5元/30分钟
	3元
	10元

	C类区
	地上
	4小时（含）之内：0.25元/30分钟，4小时后：0.5元/30分钟
	4元
	12元

	
	地下及立体
	0.25元/30分钟
	3元
	7元

	三、交通枢纽停车场

	飞机场
	地上
	2小时内3元，2小时后每1小时加收2元
	5元
	

	
	室内
	2小时内4元，2小时后每1小时加收2元
	8元
	

	火车站
	地上
	2小时内3元，2小时后每1小时加收1.5元
	8元
	

	
	地下及立体
	2小时内2元，2小时后每1小时加收1.5元
	5元
	

	汽车站
	地上
	2小时内2元，2小时后每1小时加收1.5元
	8元
	

	
	地下及立体
	2小时内1元，2小时后每1小时加收1元
	5元
	

	四、公共（益）性单位停车场

	地上
	4小时（含）之内：0.25元/30分钟，4小时后：1元/30分钟
	4元
	

	地下及立体
	4小时（含）之内：0.25元/30分钟，4小时后：0.5元/30分钟
	3元
	

	五、医院停车场

	A类
	地上
	4小时（含）之内：0.75元/30分钟，4小时后：1元/30分钟
	6元
	

	
	地下及立体
	4小时（含）之内：0.5元/30分钟，4小时后：0.75元/30分钟
	4元
	

	B类
	地上
	4小时（含）之内：0.5元/30分钟，4小时后：0.75元/30分钟
	6元
	

	
	地下及立体
	0.5元/30分钟
	4元
	

	六、旅游景点配套停车场

	大型车辆10元；中型车辆8元；小型车辆5元


附件1-2

银川市机动车停放收费区域划分

一、A类区（指城市繁华地段、交通拥堵、停车需求大的区域）

兴庆区：进宁街以东、清河街以西、北京路以南、长城路以北区域；宁港中心巷以东、国商东街以西、国商北路以南、国商南路以北区域；友爱街以东、大新街以西、北京东路以南、上海路以北区域；丽景南街以东、友爱街以西、和谐巷以南、六盘山东路以北区域；丽景南街以东、民乐家园（北区）以西、领东悦邸以南、宝湖东路以北区域。

金凤区：泰康街以东、正源街以西、枕水巷以南、北京路以北区域；宁安东巷以东、正源街以西、雪绒巷以南、新昌路以北区域；正源街以东、阅福路以南、福安巷以西、阅欣路以北。
西夏区：轻纺巷以东、文萃街以西、怀远路以南、北京路以北区域；同心北街（北京路—怀远路）两侧区域。

二、B类区（指停车位基本满足，供求基本平衡的区域）
兴庆区：唐徕渠以东、丽景街以西、贺兰山路以南、宝湖路以北除A类区以外区域。

金凤区：包兰铁路以东、唐徕渠以西、沈阳路以南、六盘山路以北除A类区以外区域；正源街以东、金凤十路以南、临水街以西、内部道路（商业消防车道）以北，除A类区以外区域。

西夏区：文昌街以东、包兰线铁路以西、贺兰山路以南、长城路以北除A类区以外区域。

三、C类区（指停车位较充足，停车矛盾较小的区域）

除A类区和B类区以外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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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3

政府定价停车场收费标价牌

	P停车收费标价牌

	定价形式
	政府定价
	类别
	

	备案证编号
	
	区域
	

	收费单位名称
	

	停车场位置
	

	收费标准
	中小型车辆（单位：元/辆·次)

	
	白天
	夜间

	
	
	

	
	全天最高收费元。

	免费停放
	

	说明
	

	收费单位电话：XXX交警投诉电话：6032122消费举报投诉电话：12345


备注：1、停车场定价形式：填写政府定价；2、停车场类别：区分社会公共停车场、交通枢纽停车场、公共（益）性单位停车场、医院停车场、旅游景点停车场填写；3、停车场备案证号:填写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停车备案证号；4、区域：填写A、B、C类区；5、收费单位名称：填写备案证载明的单位名称；6、停车场位置：填写备案证载明的停车场所在地址，标明地上、地下或立体；7、收费标准:依据政府定价标准填写；8、免费停放：依据政府规定填写；9、说明：填写有关内容；10、收费单位电话：公示收费单位联系电话；11、样式规格:80cm(宽)*120cm(高)；12、政府定价收费标价牌采用蓝底白字，色卡：蓝色C100M30Y0K0白色 CMYK：C0M0Y0K0。字体：黑体。
政府指导价停车场收费标价牌

	P停车收费标价牌

	定价形式
	政府指导价
	类别
	

	备案证编号
	
	区域
	

	收费单位名称
	

	停车场位置
	

	收费标准
	中小型车辆（单位：元/辆·次)

	
	白天
	夜间

	
	
	

	
	全天最高收费元。

	免费停放
	

	说明
	

	收费单位电话：XXX交警投诉电话：6032122消费举报投诉电话：12345


备注：1、停车场定价形式：填写政府指导价；2、停车场类别：区分商业场所配套停车设施填写；3、停车场备案证号:填写公安交通管理部门核发的停车备案证号；4、区域：填写A、B、C类区；5、收费单位名称：填写备案证载明的单位名称；6、停车场位置：填写备案证载明的停车场所在地址，标明地上、地下或立体；7、收费标准:在政府指导价标准范围内制定具体标准填写；8、免费停放：依据政府规定填写；9、说明：填写有关内容；10、收费单位电话：公示收费单位联系电话；11、样式规格:80cm(宽)*120cm(高)；12、政府指导价停车收费标价牌采用绿底白字，色卡：绿色 CMYK：C80M0Y100K0白色 CMYK：C0M0Y0K0。字体：黑体。
市场调节价停车场收费标价牌
	P停车收费标价牌

	定价形式
	市场调节价
	类别
	

	收费单位名称
	

	停车场位置
	

	中小型车辆（单位：元/辆·次)

	
	白天
	夜间

	收费标准
	
	

	
	全天最高收费元。

	免费停放
	

	说明
	

	收费单位电话：XXX消费举报投诉电话：12345


备注：1、停车场定价形式：填写市场调节价；2、停车场类别：区分社会资本全额投资等停车设施类型填写；3、收费单位名称：填写收费单位名称；4、停车场位置：填写停车场所在地址，标明地上、地下或立体；5、收费标准:依照国家、自治区定价目录和停车收费政策规定，自主制定公示市场调节价停车收费标准；6、免费停放：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填写；7、说明：填写停车收费有关要求；8、收费单位电话：公示收费单位联系电话；11、样式规格:80cm(宽)*120cm(高)；12、市场调节价停车收费标价牌采用棕底白字，色卡：棕色 CMYK：C30M100Y100K40白色 CMYK：C0M0Y0K0。字体：黑体。

附件1-4

银川市机动车停放服务收费管理

部门职责分工

市辖三区人民政府负责明确本辖区停车分类区域范围，落实辖区内停车场日常管理主体责任，统筹协调背街小巷、社区等区域的停车资源；做好辖区内停车场举报投诉答复办理工作；配合市级部门做好辖区内公共停车场、道路临时停车泊位的规划落地与日常监管。

自然资源部门负责依据国土空间总体规划，制定建筑物配建停车泊位标准，并根据交通需求动态调整，配合相关部门明确停车分类区域范围。

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负责停车场分类备案管理；建设和维护静态交通管理平台，整合停车场数据信息，规范停车场标识牌设置；负责机动车违停查处，维护停车场及周边的道路交通安全秩序；配合做好停车分类区域范围的优化工作，推动解决“停车难、乱停车”问题，定期分析停车供需矛盾，提出规划、建设、管理优化建议。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门负责推动住宅小区地下停车位实施租售并举，会同交警部门督促住宅小区停车场设施的维护，确保正常使用；会同城市管理部门督促住宅小区规划红线范围内停车场的使用管理；指导物业企业配合社区、业委会做好小区内车辆停放秩序维护。

城市管理部门配合公安交警、国资委、市场监管等部门做好静态交通管理；配合住建、消防部门监督住宅小区内部停车行为，指导物业企业规范管理。

国有资产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组织市属国有企业参与公共停车资源的运营管理，提升服务质量和效率；制定公共停车资源特许经营管理办法，明确特许经营准入条件、运营规范及监管要求；监督特许经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确保公共停车服务的公益性。

交通运输部门负责推进城乡公共交通健康发展，促进公共交通优先发展战略与停车场建设有效衔接，倡导绿色出行理念；配合公安交警、自然资源部门研究解决“停车难、乱停车”问题，提出公共交通配套停车需求建议。

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监督停车场经营收费行为，规范收费公示牌设置；查处不执行政府定价、政府指导价、不按规定明码标价、价格串通、价格欺诈、无照经营等违法违规行为。

税务部门负责推广停车场电子发票应用，监督停车场依法开具发票，查处拒开发票、虚开发票等违法行为。

行政审批部门负责按照“放管服”改革要求，优化停车场经营许可、备案流程，推行“网上办”“一次办”；对停车场经营者的营业执照、停车场备案证明等证件进行快速审核，确保合法经营。

智慧城市建设管理指挥中心负责接收群众通过12345热线、政务平台等渠道提交的停车场投诉举报；按照各部门及辖区政府停车场管理职责划分，及时将群众举报投诉件转办相关部门或辖区政府并督促办理落实；定期汇总投诉热点问题，为优化停车管理提供数据支撑。

价格主管部门负责制定政府定价范围内停车场的收费标准，明确计费方式、时段优惠等；通过门户网站、政务平台公布政府定价停车场收费标准、收费依据及调整信息。


